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年度 第   學期 

視光學科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 

 學生姓名：     

 班級學號：     

 機構輔導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校內)：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週 

實習單位名稱：   



一、實習學習內容

1.實習課程目標

1.能認識實習單位組織架構、職責功能及工作流程。

2.能應用視光學理論與實際操作。

3.能正確執行驗光(配鏡)技能。

4.能培養良好溝通能力。

5.能培養眼照護與視力保健專業能力。

6.能分析視光專業倫理與法規議題。

2.實習課程內涵

實習時程 (門市)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眼科)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第一週 認識實習環境及工作人員 認識實習環境及工作人員 

第二週 了解門市作業流程與工作項目 了解眼科作業流程與工作項目 

第三週 認識各視光儀器及商品整理維護 認識各種視光儀器 

第四週 認識各種眼鏡品牌及材質種類 詢問主訴及查看病歷 

第五週 認識各種鏡片品牌及材質種類 了解主訴的溝通與技巧 

第六週 認識各種隱形眼鏡品牌及介紹 學習閱讀病歷資料 

第七週 認識各種藥水及衛教使用方式 操作自動驗光機及眼壓機 

第八週 詢問主訴及各種產品介紹 熟練自動驗光機及眼壓機 

第九週 了解主訴的需求及溝通技巧 基本視力測量 

第十週 調框工具與各式零件之應用 基本視力測量 

第十一週 調框工具與各式零件之應用 最佳矯正視力測量 

第十二週 門市服務之接待及應對能力 最佳矯正視力測量 

第十三週 操作自動驗光機及自動驗度儀 最佳矯正視力測量 

第十四週 熟練自動驗光機及自動驗度儀 了解常見眼疾病及跟診 

第十五週 綜合驗度儀之操作 了解常見眼疾病及跟診 

第十六週 綜合驗度儀之操作 眼疾及手術後衛教 

第十七週 隱形眼鏡配戴實務及戴拆衛教 眼疾及手術後衛教 

第十八週 檢討會、案例討論與分享 檢討會、案例討論與分享 

3.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畫及時程分配

實習時程分配 實習內容具體規畫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4.教師輔導實習課程規劃

(1) 負責課程設計及協調實習機構工作。

(2) 負責調查學生實習意願。

(3) 負責召開學生實習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

(4) 另外由校內安排教師於實習期間至實習機構進行訪視 2次及輔導學生。

(5) 總整實習成績及報告



二、實習成效考核及回饋 

1.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

本科實習學生之實習成效，可由實習學生、輔導老師、實習機構等三方進行考核，

考核項目如下： 

(1) 實習學生：「學生校外實習工作日誌」、「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實習學

生滿意度調查」。

(2) 輔導老師：「校外實習訪視記錄表」、「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輔導老師」。

(3) 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實習機構」、「實習雇主滿意度調查」

2. 教學評核方式

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 

一、本科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由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機構共同評核，實習機構指

導教師佔:70%，實習臨床指導教師佔:30%。 

(1)實習輔導老師應填寫「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輔導老師」，除學生工作記錄、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外，實習期間之出勤狀況、平常聯繫、學習進度等項目均可列

入評核依據。

(2)實習機構應配合學校成績結算作業，於學期結束前繳回「校外實習成績考評

表-實習機構」。

3. 實習課程後回饋規劃

(1)本科於學生實習課程結束後，將透過「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與「實習滿

意度問卷 評量」(雇主、學生)方式，進行實習課程的成效評估。

(2)本科針對具體可行的建議與回饋資訊，將於「實習委員會議」及科之相關實

習課程會議中檢討改進，並對於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執行給予適時的調整與改

善，以落實 PDCA的管理循環。 

   註：每位實習學生均有其「個別實習計畫」，應於實習前完成，並經學生與實習機 

構檢視後簽署同意。 

學生簽章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科主任簽章 

    說明：學生個別實習計畫中應至少包含以下要項： 

1. 基本資料：1.學生姓名、2.班級學號、3.機構輔導教師、4.校內輔導教師、5.實習期

間、6.實習單位。

2. 實習學習內容：實習課程目標、實習課程內涵、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畫及時程分配、

教師輔導實習規劃。

3. 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實習成效與教學評核方式、實習課

程後回 饋規劃。學校應妥善保留學生個別實習計畫，配合教育部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